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2024 年整体支出绩效
评价报告

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和相关文件精神，我局对 2024年
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情况报告下：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自然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的法

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2．编制保护区总体规划、项目规划和组织制定保护区的管

理办法和规章制度，并负责组织实施和监督落实。

3．负责保护区内的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修复。组织开

展日常巡护监测，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保护区内生态环境修复，

依法保护辖区内的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4．制定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监测规划，开展保护区资源本底

调查和监测工作。组织调查保护区内野生动植物资源，进行动

物、植物植被、土壤、气象、生态等科学监测，建立保护区自

然资源档案。

5．制定科研计划，组织实施科研课题。积极开展野生动植

物及种群、栖息地生态观测和研究、野生动植物种群扩繁及野

外回归工作，保护和发展珍稀动植物资源；负责国内外学术交

流与合作。

6．开展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意识宣传教育和业务培训工作，

组织开展生物多样性科普工作，积极探索和实践社区共建新模

式。



7．负责自然保护区人为活动监管工作。对进入自然保护区

的人为活动进行审查和监管，协助调查和处理保护区内违反野

生动植物资源管理政策、法律法规的各类活动。

8．在不影响保护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前提下，负责在

指定范围内组织开展自然体验、森林康养及生态旅游等具有保

护特色的特许经营活动，增强保护区自我发展能力。

9．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事项。

（二）机构设置情况

我局内设科室 5 个，分别是分别是办公室、资源林政科、

科技科、规划建设科、社会事务科。

（三）人员编制情况

2024年，我单位共有全额事业编制 37名，实有在职人员

18人，退休人员 18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1、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系保障我局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

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

等日常公用经费。2024年基本支出 370.93万元。基本支出中人

员经费 276.01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74.4%；日常公用经费 46.82
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12.6%。

2、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系我局为完成自然保护区保护和管理工作而发生

的支出。业务工作经费支出主要用于野生动植物保护、原始次

生林保护、自然保护区管护、野生动植物管护、自然保护区旗

舰物种等方面。2024年项目支出 460.37万元，比上年增加 193.17
万元，增加 81.4%。



3、“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24年度“三公”经费决算为5.81万元，与上年相比减少

0.24万元，降低4.1%，主要原因是公务接待相对减少。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我区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林业主

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局坚持以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为重

点，不断强化管理水平，各项工作实现了持续较快发展，预算

执行总体较好。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机关预算收支情况看：年初预算与部门决算仍存在偏差。

内部控制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行政运行成本控制方面还

有一定压缩空间。

五、改进的措施和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拟采取以下改进措施：

1、部分项目实施与预算执行存在脱节。受财政资金紧缺影

响，部分项目启动较晚，实施周期相对较长，导致项目验收晚，

预算执行进度偏慢。我们将在下年予以重视，督促项目实施单

位早启动、早实施、早验收，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按照项目进度

支付相关款项。

2、强化预算管理，定期开展预算执行分析。通过定期对项

目实施和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梳理，及时掌握项目进度，督促项

目实施单位早启动、早实施、早验收，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按照

项目进度支付相关款项，将预算资金管理贯穿于项目实施全过

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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